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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海丰
县大湖镇大
德村虎窝山
违法开采矿
石，导致大
铺坑（河）
受到污染。

海丰县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汕尾市海丰县大湖镇大德村虎窝山存在开采矿石现象，该位置开采矿石经营主体为海丰县
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该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一）该公司相关手续资料情况
1.2021年11月25日在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丰分中心通过网上挂牌竞拍取得采矿权。同时签订《非油气
采矿权出让合同》。
2.2022年5月18日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3.2022年6月30日取得《海丰县大湖镇虎窝山石场机械化开采生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及《实施海丰县大湖镇虎窝山石场机械化开采生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告知书》。
4.2023年2月21日取得《临时占用林地审批同意书》。
5.2023年3月16日取得《关于海丰县大湖镇虎窝山石场机械化开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6.2023年8月8日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7.2023年4月14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8.2023年8月28日取得《海丰县大湖镇大德村虎窝山石场新建年产30万立方米建筑用凝灰岩矿露天开采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
9.2024年2月7日取得《排污许可证》，8月4日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正式投产。
（二）关于“违法开采矿石”问题
该公司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经海丰县自然资源局现场核实，开采范围均位于证内，开采
作业按设计要求进行，未发现越界开采及超深开采行为。
（三）关于“大铺坑（河）受到污染”的问题
大铺坑（河）位于大湖镇，为自然溪坑，主要作用为雨时排洪及山溪水排水，溪流流经该公司及大德村。经
汕尾市生态环境部门核实，该公司生产废水主要有：车辆冲洗水、洗砂废水、淋滤水，车辆冲洗水经隔油沉
淀处理、洗砂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淋滤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洗砂、车辆冲洗、厂区抑尘
洒水和场地绿化，不外排。现场未发现该公司沿河设置排污口及排污入河情况。

部分属
实

加强对海丰县拓达材料
有限公司的监管，督促
企业规范处置生产废
水，对大铺坑（河）水
质进行监测，消除群众
疑虑。

2026年5月11日、12日，海丰县组
织检查时，海丰分局生态环境监
测站分别在大铺坑（河）上、中
、下游采集水样带回实验室分析
。监测结果显示：大铺坑（河）
上、中、下游等3个点位的化学需
氧量、氨氮等水质指标均符合《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 GB 
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且未
检出六价铬、总镉、总铜、总锌
、总铅等重金属离子。河道水质
未见异常，现该信访件予以办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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